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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

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适用标准，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

障。 

《解释》共 12 条，2022 年 12 月 19 日起施行。《解释》明确规定了强令、

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行为方式，以及危险作业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客观方

面构成要件的具体认定等内容，进一步强化了对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

和危险作业罪的从严打击，为各级司法机关准确适用上述罪名有效惩治危害生产

安全犯罪提供明确依据。 

《解释》明确了安全评价中介组织或其人员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

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对如何正确认定刑法规定的故意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行为作了列举性和提示性规定。按照《解释》规定，承担安全评价职

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提供的证明文件有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及整

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或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

位相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影响评价结论的，均属于刑法第

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证明文件”。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或

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解释》明确，实施危险作业犯罪行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确有悔改表现，认罪认罚的，可以从宽处罚。《解释》还对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对于依法被不起诉

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和关联犯罪的犯罪人，需要给予行政处

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要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确保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法律责任落实到位。 



《解释》施行后，最高法、最高检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准确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总体原则

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一步做好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办理工作，切实维护生

产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对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明确

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两高”在总结以往司法办案的经验做法基础上，联合发布

6 件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是：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

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

任事故案，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高某海等危险

作业案，李某远危险作业案，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5 次会议、2022 年 10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

百零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2 年 12 月 19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 年 12 月 15 日 

法释〔2022〕19 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 

（2022 年 9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5 次会议、2022年 10

月 2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通过，自 2022

年 12 月 19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公

私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现就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

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强令他人违

章冒险作业”： 

（一）以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二）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三）其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形。 

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不排除或者故意掩

盖重大事故隐患，组织他人作业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冒

险组织作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

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

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第三条 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

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拒不执行”： 

（一）无正当理由故意不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二）虚构重大事故隐患已经排除的事实，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

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三）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第三百九十三条

单位行贿罪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认定是否属于“拒不执行”，应当综合考虑行政决定、命令是否具有法律、

行政法规等依据，行政决定、命令的内容和期限要求是否明确、合理，行为人是

否具有按照要求执行的能力等因素进行判断。 

第四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

“重大事故隐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标准以及有关行政

规范性文件进行认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的“危险物品”，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确定。 

对于是否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危险物品”难以确定的，可以依据司

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地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

其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五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之一规定情形之一，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刑法第

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等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重

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犯罪的，依照该规

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提供的证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证明文件”： 

（一）故意伪造的； 



（二）在周边环境、主要建（构）筑物、工艺、装置、设备设施等重要内容

上弄虚作假，导致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影响评价结论的； 

（三）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

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四）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

影响评价结论的； 

（五）故意采用存疑的第三方证明材料、监测检验报告，影响评价结论的； 

（六）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影响评价结论的情形。 

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影响评价结论，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

的人员对评价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无主观故意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有本条第二款情形，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

致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

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违法所得数额十万元以上的； 

（四）两年内因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故意提供

虚假证明文件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文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有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行为，在

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



大小及其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裁量刑罚，确

保罪责刑相适应。 

第八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

文件有重大失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造

成严重后果”：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九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之罪的，

对该中介组织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条 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或者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采取措施排除事故隐患，确有悔改表现，认罪认罚的，

可以依法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十一条 有本解释规定的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需要给予行

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22 年 12 月 19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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